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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徐州工程学院校长办公室公车管理
办法》的通知
各科室：　
现将《徐州工程学院校长办公室公车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   院长办公室
  2024年5月13日

徐州工程学院校长办公室公车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校长办公室公车管理，有效保障公务活动，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节约型单位建设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车辆管理与使用

第二条 办公室公车由行政科集中管理，统一调度。用车内容包括：
1.机要通信、应急保障；

2.学校大型或重要公务活动保障；
3.学校统筹安排的其他必要事项。
第三条 车辆与驾驶员原则上人车绑定，驾驶员不得私自转借车辆，驾驶员对车辆负有保管、保养、维修等责任。因工作需要调配驾驶员时，应严格履行车辆交接手续。

第四条 驾驶员应自觉维护保养车辆，保持车内外整洁卫生，妥善保管随车工具和相关证件等。行政科按“一车一档”建立车辆档案，详尽记录车辆购置时间、主要参数、保养维修、违章等情况，档案记录由驾驶员签字确认，留档保存。
第五条 驾驶员出车前，须检查方向系统、刹车、车灯、喇叭、雨刮等是否正常，电池、机油、冷却液、轮胎气压是否足够等车况，严禁“病”车上路。行车中适时关注仪表盘信息情况，返校后检查车辆整体状况，驾驶员及时填写行车记录。
第六条 车辆的保险、维修、加油、清洗等业务按照上级文件要求，在定点机构执行。驾驶员在非定点机构开展公务车辆业务所产生的费用，由驾驶员自行承担。
第七条 “一车一卡（加油卡）”，驾驶员妥善保管好加油卡和密码，不得将密码外泄。在定点加油站加油，禁止休息日、法定节假日期间加油。
第八条 严禁公车私用、私车公养。公务执行完毕，车辆须停放在校内指定位置。休息日、法定节假日期间,驾驶员不得动车。如遇特殊情况未能将车辆入校入库的，须校长办公室主任批准。
第三章 驾驶员管理

第九条 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,牢固树立安全意识，谨慎驾驶，严禁酒后驾驶、超速行驶等危险驾驶行为。
　　第十条 驾驶员应听从调度，提高服务水平，按照规定的时间、地点、路线出车，准时、礼貌、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。无出车任务时，按时上下班，不得擅自离岗。

第四章 事故处理

第十一条 车辆行驶违反交通法规的，因个人过错过失，引起的相关法律责任由驾驶员自行承担，且驾驶员须接受学校的处理；因车辆本身不可抗力造成的事故，应及时通知分管领导及保险公司，根据交管部门鉴定责任进行处理。
第五章 附则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校长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徐州工程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4年5月13日印发
